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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签发：汪鸿飞                   浮民字〔2025〕59号          
 
关于县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
第5号建议答复的函

周晓林代表:​
您提出的《关于解决城镇居民殡葬的建议》收悉，感谢您对我县城镇居民殡葬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！您的建议精准指出了当前殡葬工作中的关键环节，为我们优化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。结合浮梁县民政局工作实际，现将具体答复如下:
一、强化公墓管理，提升服务规范性​​
针对已建成公墓“管好用好”的核心要求，我们立足县域实际细化管理体系，结合市级统筹规划，确保服务规范有序：​​
一是分级分类规范运营。对全县146处农村公益性公墓，全面落实“乡镇（街道）牵头统筹、村（社区）日常管护、民政部门监督指导”的三级管理机制，制定《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细则》，明确墓位登记电子化、祭扫秩序专人维护、绿化养护季度巡查等具体要求，今年已完成146处公墓环境整治，清理杂草、残枝等废弃物120余吨，公墓整体环境显著改善。对经营性公墓，严格执行《江西省公墓管理办法》及我县殡葬服务收费指导价，除青龙山公墓园按要求建成 478 组公益性墓位（单穴3300元、双穴4500元/20 年维护管理费）外，同步要求其青龙山公墓园预留规划用地用于公益性墓位建设，青龙山公墓园在服务大厅显著位置设置公示栏，通过公示上牌收费项目、墓位价格、使用年限及投诉电话，开通“线上 + 线下”双渠道投诉受理，确保群众监督实时有效。​​
二是精准完善配套设施。依据景德镇市《关于同意浮梁县与市本级共建殡仪馆的建议》（景民字〔2018〕123 号）精神，市级统筹布局，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印发《新建公墓区选址情况论证汇报会会议纪要》，殡仪馆按照服务100万人口的标准设计，已将浮梁县人口纳入考量范围，其中一处公墓园位于浮梁县湘湖，两大项目同期规划、同期运营，与我县殡葬服务体系形成互补，全面满足市区及浮梁县群众安葬需求。在此基础上，我县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已纳入全省“十五五”规划申报，规划用地120亩，设计墓位8000余组，其中公益性墓位占比不低于60%，同步配套建设悼念大厅、骨灰存放楼、祭扫广场及生态停车场，进一步强化县域殡葬服务保障能力。农村公益性公墓按照“基础配置全覆盖、特色服务有提升”原则，今年已为13处公墓增设标准化祭扫休息区（配备遮阳棚、休息座椅）、分类垃圾桶及应急供水设施，为13处交通便利的公墓扩建简易停车场。
二、优化殡葬服务，增强群众获得感​​
围绕“便捷、暖心、惠民”服务目标，依托市、县联动建设优势，构建全流程殡葬服务保障体系：​​
一是深化“一站式”服务延伸。在市殡仪馆优化综合服务窗口功能，整合遗体接运、火化、骨灰寄存、安葬对接、证件办理等 8 项核心服务，实现 “一窗受理、全程代办”，平均办理时限压缩至 30 分钟以内，浮梁县群众可直接享受市级优质殡葬服务资源。推动乡镇（街道）便民服务中心设立殡葬服务专窗，全县 16 个乡镇（街道）已全部完成专窗设置，可协助群众办理公墓安葬预约、死亡证明核验、惠民政策申请等手续，今年已累计代办业务 2300 余件，减少群众跨区域跑动 4600 余人次。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、残疾人、重病患者等特殊群体，建立 “上门服务清单”，提供遗体接运预约、惠民政策讲解、安葬方案咨询等上门服务，今年已开展上门服务 380 余次，服务满意度达 100%。在惠民政策方面，农村未购买社保人群可享受遗体火化、遗体接运、骨灰盒（简易款）、骨灰寄存（1 年）、公墓安葬（公益性墓位）服务等6项全免费政策。​​
二是强化服务队伍建设。建立“常态化培训 + 技能比武” 提升机制，每半年组织公墓管理人员开展政策法规、服务礼仪、应急处置、信息化操作等专题培训，今年已开展培训2场，覆盖从业人员50 余人次；举办殡葬服务技能比武活动1场，设置遗体整容、服务沟通、应急救援等实操科目，以赛促学提升服务能力。健全“群众评价+第三方评估” 监督机制，在殡仪馆、公墓服务点设置意见箱，持续优化服务质量。​
三、深化移风易俗，倡导文明殡葬​​
结合我县地域特色与民俗习惯，联动市级宣传资源，多维度推动殡葬观念转变：​
一是开展节点化、精准化宣传。以清明节、中元节、冬至等传统节日为重要节点，构建“线上 + 线下”全方位宣传矩阵：线上通过“浮梁民政局”微信公众号推送文明祭扫知识、公墓服务信息及市本级新殡仪馆、公益性公墓园建设进展等内容3条，制作短视频1部；线下组织工作人员、志愿者深入村（社区），通过宣传栏张贴海报、入户发放《文明祭扫倡议书》、现场讲解政策等方式，精准对接城乡居民需求，今年已发放倡议书1000份，覆盖全县80%以上家庭。针对山区群众散埋乱葬陋习较为突出的问题，组建专项宣传小组，深入鹅湖镇、黄坛乡等偏远乡镇开展“一对一”劝导服务，今年已引导120余户群众主动将散埋坟墓迁入公益性公墓。​​
二是推广文明祭扫实践。在全县公墓推行 “鲜花换纸钱”“丝带寄哀思” 活动，清明节期间共免费发放鲜花8000 余枝，设置集中焚烧池146个，安排专人引导群众文明祭扫，公墓内纸钱焚烧量较去年下降60%。鼓励群众采用集体祭扫、网络祭扫、代祭服务等绿色方式缅怀先人，依托市殡仪馆网络祭扫平台，提供线上献花、留言祈福等服务，今年已有1000余人次通过平台开展远程祭扫。​
四、下一步工作规划​​
我们将以市级政策规划为重要遵循，持续补短板、强弱项，推动我县殡葬工作与市本级服务体系深度融合、协同发展：​​
一是动态保障墓位供给。若发现局部区域墓位紧张（空置率低于20%），立即启动公墓扩建或新建筹备工作，优先保障公益性墓位供给，确保墓位储备始终满足群众 3-5年需求，与市级公墓服务形成互补保障。​​
二是推进公墓数字化升级。今年内完成农村公益性公墓电子档案建设，为每处墓位建立唯一电子标识，详细记录墓位位置、使用人信息、安葬时间、维护记录等内容，实现墓位信息“一键查询、动态管理”；2026 年前推动经营性公墓、县域殡葬服务数据与市本级民政系统、新殡仪馆信息平台互联互通，搭建市、县一体化殡葬服务信息化平台，开通墓位查询、预约祭扫、服务咨询、投诉举报等线上功能，实现 “让数据多跑路、群众少跑腿”。同步为公墓配备智能监控设备、电子导航系统，提升管理智能化水平。​
三是持续深化移风易俗。将文明殡葬要求全面纳入村规民约、社区居民公约，明确禁止散埋乱葬、大操大办等行为，发挥“红白理事会”“道德评议会”作用，安排专人全程指导群众简化丧事流程，控制办丧时间、规模和花费，今年内实现全县村（社区）红白理事会全覆盖且规范运行。
四是强化部门协同联动。建立民政、自然资源、市场监管、林业等多部门联合工作机制，加强与市级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，定期开展殡葬领域专项整治行动，严厉打击散埋乱葬、违规建墓、哄抬物价等行为，维护殡葬市场秩序。深化与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的协作，健全殡葬服务网格化管理体系，将政策宣传、服务对接、矛盾调解等工作纳入网格职责，确保市、县联动殡葬服务各项举措落地见效。​​
再次感谢您对我县殡葬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！我们将持续倾听社会各界意见建议，深化与市本级的共建协同，不断改进工作方法、提升服务质量，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优质、更便捷、更暖心的殡葬服务，努力推动我县殡葬事业健康有序发展。附件：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浮梁县民政局
2025年9月24日



[bookmark: _GoBack]

抄送：县人大常委会选任联，县政府督查室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:李雪欢 15350084078  
浮梁县民政局秘书股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24日印发
	- 1 -

